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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鑑於權力運用得宜可以幫助我們提升生產效能，且透過權力關係間的動力，可以帶

來資源、管理及評估，讓人們可以有所調整。諮商督導工作本質上離不開權力議題，

因此如何依據權力本質掌握督導權力關係，提升受督者的諮商效能，是本文最主要的

論述目的。本文以文獻回顧方式，從四大主題進行整理：1.督導權力的意義與內涵；2. 

督導中權力動力的概念；3.後現代社會建構主義與女性主義在督導與權力的觀點；4.督

導中權力的誤用與合宜督導權力的使用，呼應督導者要能覺知與正視權力議題的存

在，能在專業督導關係中得宜開展與運用權力，並要留意後現代社會建構主義與女性

主義立場，幫助督導者更能反思督導權力關係，避免不當使用與適當督導者權力的運

用。論文中提出三點實務應用時的相關結論，希冀透過本文喚起大家注重督導關係的

權力議題，並透過實務的提醒有效使用權力，幫助我們更能發揮督導的效力與影響

力。

關鍵詞：諮商督導、督導權力、權力運用

輔導季刊57-3_16_59-70賴姳臻 陳秀蓉.indd   59 2021/9/22   3:46:22 PM



60

督導關係重視權力的對等，督導者

權力越大，越可能形成受督者學習的問

題，尤其當督導者壓迫或是濫用它時

（Bernard & Goodyear, 2019）。督導者須
學習對權力有效與信心地使用，如此方

能使受督者敞開心胸，投入學習或自我

揭露（Holloway, 1995/1999）；反之，受
督導者則易產生較為消極的態度或以負

向的情緒抗拒督導者的介入（張淑芬、

廖鳳池，2007），例如：若督導方式只
採取批評、建議、指導式或講解式，較

少讓受督者有自由發表的機會，當其對

接案及處理方向產生疑慮時，可能會怯

於提出；或是當自我諮商取向與督導諮

商風格有衝突時，擔心自己的諮商工作

被批評，只能選擇同化順應式的學習

（卓文君、黃進南，2003）。因此，對
督導者而言，權力在督導關係中的運用

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平衡專家權與平權

下的安全學習，將能幫助受督者達成有

個極重要的學習目的：自主與成長。

本文之論述，首先整理督導權力的

意義與內涵，以拓展對督導關係中權力

之認識，再論述督導中權力動力的概

念，以及後現代社會建構主義與女性主

義在督導與權力的觀點，最後討論督導

權力的誤用與適當督導者權力的運用。

希冀透過本文喚起大家對於督導關係中

權力議題的覺察與意識化，並透過權力

之正、誤用提醒，使我們能夠更得宜而

有效的使用權力，最終得以達成督導之

兩造目標，確保個案服務品質，以及提

升受督者的臨床專業能力。

權力固有地存在於所有的人際交往

關係和社會建構中（Gergen, 2015）。然
而，擁有權力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們該如

何行使或使用權力，尤其在台灣的專業

心理師，受過的教育使他們力求在諮商

或者督導關係中實踐平等（C h e n g , 
2015）。Holloway（1995/1999）也提
到，「在助人專業中，權力常被看輕，

因為控制與支配的觀念與無條件積極尊

重的助人理念相反」（頁76），可能較
不敏感於權力的使用與原則。正如

Foucault（1977）所言，權力是所有人類
關係中永遠存在的成分，不管是用於合

作或者非合作方式；若能夠運用得宜，

權力是可以幫助人們提高生產效能。

為了解督導者的權力議題，本段先

以權力本質做基礎，再對應到督導者權

力，以期更清楚督導者權力的意義與內

涵。權力是指某人對另一個人或某些人

的態度及行為的潛在影響力（Yu k l , 
1989），權力也是一種互動的關係，指
的是個人擁有他人所需的資源，因而能

夠控制、影響他人的生活行為與態度，

同時也是個人對他人或團體間動態的過

程。權力不只侷限於上對下的關係，當

下屬擁有上司所需要的資源、技術時，

下 屬 也 可 能 擁 有 權 力 （ 黃 靚 琦 ，

2001）。French與Raven（1959）將權力
定義為，關係中的其中一方（如：督導

者）調整另一方（受督者）的行為、意

圖、態度、信念、情感或者價值觀；

Keltner等人（2003）則認為權力是個體
透過提供或保留其資源，或者管理與懲

罰等，用以調整他人狀態的相對能力。

因此權力議題關乎：具影響力的位階關

係，透過關係間的動力歷程（兩人間的

意圖、態度、信念等），帶來一定的資

源與管理或評估，讓人們可以有所調

整。本文先以實務中的例子，說明諮商

督導中權力的性質。

壹、前言

貳、督導權力的意義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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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小芹是剛進入某機構的實習心理

師，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終於和督導碰

面，並討論了彼此對於督導的期待與想

像，然而，因著督導者評估小芹的學習

狀況與個人因素，督導者建議小芹暫不

宜接案，需先關注於自身的個人的學習

與議題之成長後，再由督導者評估其狀

態是否適合接案。督導者的這個決定讓

小芹感到自我懷疑與動彈不得，想要與

督導者進行討論，但督導者之評估仍維

持原議，這使小芹感到挫折與無奈，只

能夠懷著忐忑與不安，依循著督導者的

規劃。

諮商督導中存在著權力的議題，究

竟小芹與督導者的互動揭示了哪些與督

導權力有關的意涵？以上述例子，督導

者運用其專家權（expert power）與合法
權（legitimate power），為受督者規劃了
後續的訓練配套措施，然而，小芹卻對

此安排感到惴惴不安，她並不瞭解督導

者做此安排之意，內心設想了許多關於

督導者如何看待或者評論自己的焦慮，

因而限制了自己的學習。

透過上述例子可知，理解督導中的

權力意涵，並善用權力，才能發揮其督

導的功用。關於權力之理論，最常以

French與Raven於1959年所提出的社會權
力基礎理論來理解權力內涵，French與
Raven歸納出五種權力的基礎，包括：獎
賞權（reward power）、強制權（coercive 
power）、合法權（legitimate power）、
專家權與參照權（reference power）。
Holloway（1995/1999）進一步闡釋在督
導中的權力類型，並依據這五種權力類

型區分督導行為，如表1。
對應從督導角色中所衍生的五種權

力類型，可知獎賞權與強制權是評量性

的，依據督導者知覺受督生的狀態實施

獎賞或懲罰（Holloway, 1995/1999）。在
專家權與合法權力，如Foucault（1977）
所說，權力生產知識，知識再擴展權

力，權力與知識透過論述的方式連結與

鞏固，而在督導關係裡，督導者是知識

與專業的擁有者，督導者通常會教授什

麼是「正確」的治療方法或以「正確」

的方式來做考量，可以為受督者提供臨

床實踐和專業發展的指導，雖然督導者

並非從字面上說：「我知道方法和真

相」，然而採取權威立場的傾向和使用

權威性語言將促進此種信念，受督者可

能會將督導者的想法內化，然後不知不

表1
督導權力的類型與行為

督導權力 督導行為

獎賞權（reward power） 知覺到另一個人有能力與資源實施獎賞

強制權（coercive power） 知覺到另一個人有能力與資源實施懲罰

合法權（legitimate power） 某一個人因著他的專業性，或社會賦予其可提供服
務，而被知覺到值得信賴的感覺

專家權（expert power） 某一個人因著他具備某方面的專業知識或技巧，而
被賦予的權力

參照權（referent power） 由於一個人的人際吸引力所獲得的權力

資料來源：Holloway(1999)。臨床督導工作的理論與實務（王文秀、施香如、沙大荒，
譯）。張老師文化。（原著出版於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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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地服從此紀律，成為自己工作上的內

在參考標準（Copeland et al., 2011）。參
照權則是來自督導者所散發出來的個人

與人際互動特質，當督導關係建立時，

參照權才有可能產生，在此持續性關係

中，督導雙方逐漸瞭解彼此的價值觀、

態度、信念或行為，督導者的人格特質

也 有 助 於 散 發 參 照 權 給 受 督 者

（Holloway, 1995/1999）。
督導者的權力除來自上述五種權力

類型，研究也指出，受督者在督導關係

中所知覺到的督導權力還可能來自：角

色任務與位階差距、權力是受督者對權

威的投射、權力是遊戲規則的主導權、

權力具有讓人挫折與受傷的能力、權力

是獲得受督者認同的來源、權力是一種

增權的能力、權力是角色與性別的交互

作用、權力來自於強勢的分析與詮釋等

（蔡曉雯等人，2010）。亦有其他不同
研究證實督導關係中存在不同權力的類

型，Cheng（2015）以210位督導者與受
督者為研究對象，探討督導者與受督者

覺知督導歷程中，督導者所使用的權

力，結果顯示，受督者認為督導者較常

使用專家權和法定權，而督導者則認為

較常使用強制與獎賞權且較少使用專家

與合法權。辛淑萍（2007）則以六位受
督者為研究對象，探討督導者權力的誤

用，以及受督者在督導者權力誤用的壓

力下，會採取的情緒、認知與行為的因

應策略，研究結果發現，督導者在督導

關係中擁有的六種權力型態包括：專業

權力、酬賞權力、專制權力、合法權

力、資訊權力與參照權力，有意思的是

資訊權力被特別強調，而他們提醒不要

誤用各種權力，要提供對應的督導目

的。

督導者的不同權力來源又可依照意

圖與時機而有不同的權力行使，以展現

不同的功能。舉例而言，獎賞權與強制

權可以用來鼓勵或者規範受督者的行

為，然而，獎賞權也可以用來強化或賦

能受督者的信心；此外，專家權和參照

權亦有其不同的發揮，當受督者喜愛與

欽佩受督者的專業知識或其人格特質

時，則督導者所擁有的知識就更能夠被

受督者所接受而非感覺到被強加。當

然，督導者也應一併留意的是，受督者

的權威內化機制也可能導致受督者容易

接受來自督導者的建議。因此，督導者

在行使各項督導權力時，必須仔細而開

放的檢視每個權力背後的意義、行使方

式與背後的意涵，才能夠更提升督導的

效能，達成督導目標。

權力為督導關係的本質之一，身為

督導者應清楚瞭解我們在督導中擁有什

麼權力、不同權力的內涵、覺察權力的

運作與使用時機，以及看見權力的影響

力，並進而知道權力在督導關係中是如

何流動，才能夠更從容而有效的運用

它。權力並非固定不變，關係中的一方

將牽動另一方有形或者無形的權力運

作。至於權力如何運作，我們知道，督

導關係是一種複雜的人際互動歷程（許

維素，1993），實踐權力下的督導功
能，需要先理解督導中權力的動力。接

續我們將討論互為主體的督導關係裡，

那些存在於督導者與受督者間的權力動

力。

督導實際上就是一種社會影響的歷

程，督導者透過與受督者的人際互動，

傳遞權力中有信譽的資源，並利用這些

資源讓受督者的態度、行為有所改變

（Bernard & Goodyear, 2019）。一般人際
間權力的互動是種動力關係，稱之為權

力動力（power dynamics），而階級結構
本就存在於督導者與受督者的督導關係

參、督導中權力動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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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Porter & Vasquez, 1997），與受督
者相比，督導者通常擁有更多的訓練與

經 驗 ， 使 督 導 者 擁 有 更 多 的 權 力

（Bernard & Goodyear, 2019），督導者被
賦予權力的運用，透過「督導」這個角

色位置，使權力使用上具備有效性，並

由受督者對於督導者影響的接受程度及

督導滿意度反映出（Cheng, 2015）。因
此，督導者被賦予權力是相對的，代表

著督導者有「權」執行督導工作，但督

導者能否善用，則受到受督者的接受程

度並形成不同的督導關係看出端倪（黃

靚琦，2001）。
既知權力動力於督導關係中存在的

必然性，我們鼓勵督導者能夠在督導中

辨識出與權力動力有關的重要問題，這

是一種關於權力運作裡如何“HOW”的
問題，回到權力的流動性與動力觀點去

看，我們須問：權力議題何時發生、如

何發生、如何開展，又如何影響，以及

督導者擁有哪些權力，而受督者又擁有

哪些權力、雙方又如何去運作這些權

力，這些問題均反應出權力將以動力的

方式流動於督導關係裡；並且可能使得

受督者和督導者本身均暴露在法律與道

德後果的風險當中（Ell is e t a l., 2014; 
Leung, 2012）。

權力也可能是來自受督者對於權威

的投射，在督導關係中也可能出現權力

的競爭、權力複製到諮商關係的平行現

象、權力動力受到性別的影響（蔡曉雯

等人，2010），這些複雜的動力現象，
均需敏察與悉心留意。因此，若督導者

未能夠在一開始就能夠覺察權力的運

作，並且時刻留意，很可能在無形之中

被權力宰制而成為權力的壓迫者，或者

疏漏了更多的重要訊息，形成在督導中

的阻礙或影響受督者成長。

在面對權力的動力，受督者是最常

發起權力對話的人，但這樣的對話很少

發生實質性的改變（Mangione e t a l. , 
2011），Cook等人（2018）則進一步建
立權力的動力督導量表（Power Dynamics 
in Supervision Scale , PDSS），用以測量
受督者在所感受到與督導者之間的權力

動態，透過測量工具，能夠做為督導者

與受督者之間權力動力提供具體的種測

量工具，進一步實質而聚焦的討論權力

的意義性對話。

此外，在針對權力動力的處理部

分，為了充分解決督導中的權力動力關

係，Szymanski（2003）建議督導者宜解
釋督導的歷程，並且定義督導的角色和

範圍，並鼓勵討論潛在的界線問題

（如：性吸引力、多重關係），建立知

後同意文件、定義督導者的角色與責

任，以及督導者與受督者雙方的督導期

待（Ellis et al., 2014），均可用以平衡督
導者權力行使的潛在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督導關係涉及雙方，是

一個相互動態的歷程，督導者應覺知權

力之內涵，以及權力如何動力性的呈現

在督導關係中。當督導者更能夠更具反

思性、覺察性與彈性思考的能力，就更

能進一步思考權力可能帶來的影響力，

進一步開啟雙方對話與權力分享的可能

性。接著，能敏感權力的動力，我們將

提供與女性主義督導觀點，做為督導者

在既有的權力位階上加入新思維，讓督

導者能在「均權」下展現權力關係。

傳統對於督導的定義，是指有經驗

的督導者與經驗較為不足的受督者所進

行的持續性關係，而督導者主要負責教

學和監督其工作。依此定義，督導是專

家，並且行使相當大的權力與影響力

（Copeland et al., 2011）。因此，過往由

肆、�後現代社會建構主義與女性
主義在督導與權力的觀點

輔導季刊57-3_16_59-70賴姳臻 陳秀蓉.indd   63 2021/9/22   3:46:22 PM



64

督導者擔任「專家」的角色，為受督者

提供知識與教授技能，並針對如何處理

臨床狀況提供最佳方式及給予回饋，向

受督者提供建議，以便解決特定的培訓

目標或問題，發掘和完善與個案工作的

最適方法（Hoffman et al., 2005; Philp et 
al., 2007）。源於現代主義認識論的框架
裡，督導者被視為具有某種特殊技能和

知識，因此比「接受」督導的人更為

「優秀」（Behan, 2003）。然而，當知
識典範從現代轉移至後現代主義，其所

著眼之督導觀點與思維對於傳統督導觀

點提出新的挑戰（C o p e l a n d  e t  a l . , 
2011）。

後現代社會建構主義者的思想源於

後現代運動，它挑戰了現代主義具有客

觀真理的觀點，進而提出不同社會脈絡

帶來不同多元真實的理解，而我們的理

解、概念與思考方式源於社會互動，意

義由互動中所建構出來，認為知識會隨

著時光的流逝而發生改變，並無絕對的

真理，強調對話的重要性（Philp et al., 
2007）。社會建構主義認為，我們看待
事物的方式並沒有比別人優秀，別人看

待事物的方式也沒有比自己優秀，因為

每個人都是由過去發展的脈絡所形塑而

來（Gergen, 1985）。
因此，由後現代社會建構主義的角

度來看督導，督導並非存在一種確定的

模式，也非尋求客觀真理或適當的矯正

措施，而是視為透過對話發展新的意

義。在社會建構主義的督導形式，督導

者與受督者之間的合作關係優先於將督

導者觀點視為「真理」的階級關係，督

導者並非特權擁有者，是與受督者透過

對話共同建構意義的合作者者，督導關

係則是一段共享權力及相互合作的歷程

（Philp et al., 2007; Sutherland et al., 
2013），督導者對自己的知識抱持暫時
性的假設而非真理，並對受督者的知識

產生好奇，通常以「我不知道」或者

「我很好奇」的問話作為開端，有助創

造一種開放與透明的立場，成為相互激

發知識的共同合作者，使知識在對話中

產生與分享，並進而發生有意義的改變

（Hair & Fine, 2012）。
女性主義督導與後現代社會建構主

義，同樣強調督導關係的合作性，以及

督導者並非權力擁有者。女性主義督導

最常引用的主題包括對於「關係」的關

注，儘管督導具有評估性質，仍試圖平

衡權力；努力樹立社會行動主義；並關

注各種形式的多樣性、壓迫和特權

（Fickling & Tangen, 2017）。女性主義督
導與傳統督導的區別在於處理階層所帶

來的影響，並非簡單的行使權力，係對

督導關係裡所可能產生的緊張關係和潛

在衝突角色進行反思與闡述，分析權力

對於督導過程的影響，是督導者的工作

任務之一（Arczynski & Morrow, 2017; 
Degges-White e t a l. ,  2013; Falender, 
2009）。以女性主義觀點，提出督導者
在面對督導關係中的權力議題時具體可

實踐的方式，可分兩部分說明。

1.建構安全與支持性的督導關係
安全與支持性的關係是女性主義督

導的基本構成要素（Mangione et al., 2011; 
Prouty, 2001）。透過檢視督導關係中的
階級因素，並且有意識的將焦點集中在

督導關係中的合作性與相互性，而此相

互性關係可以從知情同意與合作目標的

制訂開始（Falender, 2009）。
其他實踐支持與平等性關係的方

式，包括在第一次督導時制訂合作方

式，如：簽署督導知後同意書、簽署專

業揭露聲明、探索和督導有關的想法或

感受、督導者清楚說明其取向與督導目

標、探討受督者的學習目標、討論與檢

視處遇邏輯或程序等期待。由於督導者

的角色同時具備挑戰與支持兩種看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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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競爭的角色，專注於受督者的同時也

保護個案，若當受督者未達到標準的情

況下，為避免可能的權力被剝奪，在初

次督導時的知後同意就應包括當未達到

績效或標準時會有的程序。此外，時常

對督導關係保持反思性，讓受督者感受

到督導者願意相互分享與支持其成長，

藉以達到平衡權力之目的（Fickling & 
Tangen, 2017）。

一位研究對象在其日誌上分享如何

與受督者建立安全與支持性關係的歷

程：「我渴望透過尊重受督者個人的認

同方式建立有意義的關係，並鼓勵他們

出現新的輔導風格，但我並不否定督導

裡的階級性質，並且我曾經因關係裡的

階級張力而掙扎過。其他非女性主義督

導模式可能會運用督導階級性質的專家

角色，去告訴受督者該做什麼，或許從

發展角度來看，這也許是重要的，但我

力求練習謙虛的態度，尊重受督者的經

驗並營造能夠開放對話的氛圍。在實踐

過程中，所有的這些努力、掙扎或緊繃

的感受，都是促使我不斷質疑或者反思

自己意圖的動力。」（Fickling & Tangen, 
2017）
2.進行權力分析

權力關係中的權力分析是女性主義

督導的重要成分（Mangione et al., 2011;  
Murphy & Wright,2005; Szymanski, 2003/ 
2005）。由於個人即政治，在督導關係
中處理權力將使我們開始承認關係中的

不平等，並進而導致社會的變革，這是

女性主義實踐的基本目標。

關於督導關係中如何進行權力分

析，Murphy與Wright（2005）認為，督
導者和受督者雙方均擁有權力，督導者

應該直接檢視受督者在督導中所感受到

的權力經驗，除了能夠在督導關係中公

開討論與分析固有的權力差異，以促進

更為平等開放的關係外，若能讓受督者

經驗到正向權力的使用，包括賦能受督

者、營造安全的督導氛圍等，將更益於

提升受督者的成長。而在督導者的自我

檢視上，督導者需要隨時進行個人的反

思與覺察，覺察自己在性格上或舊有文

化上是否有權力不對等（如：男性、異

性戀、主流種族等）的現實問題，而

Burkard等人（2012），及Burkard等人
（2009）均提醒督導者須注意到上述兩
類權力爭議，並在平時就要具有覺察與

理解督導中權力議題與運作的方式，幫

助自己反思。

關於後現代社會建構建構主義與女

性主義的觀點，他們在關於督導者角色

的設定方式與改變，將對督導實踐中固

有的權力和顯性與隱性作用產生不同的

倫理意義。後現代社會建構主義督導者

與受督者的平等關係，看重受督者的優

勢，重視多元觀點（Behan, 2003）。女
性主義的督導觀點，重視權力分析

（power analysis），是督導者與受督者公
開討論督導關係中固有權力的方式，同

時也是女性主義取向督導的核心功能，

提升受督者的自主性與賦權（Szymanski, 
2003/2005）。在後現代社會建構主義取
向與女性主義下的督導觀點，將有別於

傳統督導觀點，更加強調關係的協同合

作，並且強化督導者去覺察權力的動力

議題、平衡權力的運作，強化受督者自

主性。

督導者被賦予外顯的權力和內隱的

權力，外顯明確的權力包括履行法律與

專業的責任。當受督者的臨床工作順利

進行，對於督導雙方都是一種智性上的

激勵經驗，意味督導關係與督導效能的

開展。然而，也可能存在著內隱權力對

伍、�督導中權力的誤用與適當督
導權力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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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在Copeland等人
（2011）的研究中以故事作為例子，說
明一位督導者在年輕的社會工作者身

上，以破壞性的方式展現督導者如何呈

現「正常或正確」的想法，以及受督者

如何對於督導權力展開抗拒與後續行

動。

「我的督導者使用了各種形式的監

督，包括陪同我進行家訪以及就我與個

案的工作向跨學科團隊成員進行諮詢。

我感到有一種強迫感，要順應我的督導

所提供的主導文化，以實現他認為的專

業成功。我的督導者創造了一種他知道

所有事情的全知全能，並且掌握了成功

的關鍵，我只能夠接受了這些條件要

求。用Foucault的話說，我和我的同事必
須 成 為 “ 服 從 的 身 體 （ d o c i l e 
bodies）”，才能發展我們的專業」。

「接著，我發現我透過抗拒展現我

在受督者角色上的專業成功，透過尋找

其他督導來源並且最大程度的減少與督

導者的接觸來抗拒，同時限制了我在督

導中分享的內容，以減少可能誤解我的

工作的機會。隨著我對於實踐知識的拓

展，我更能夠良好的控制督導，並且挑

戰督導者的能力。」（Copeland et al., 
2011）。

上述案例如同Foucault（1977）所說
的囚犯—被監禁的人感受到受迫順服的

處境，督導者若強勢要求受督生遵守所

謂的專業，就會出現同樣的感受。因

此，經驗豐富、有智慧的督導者除具有

傳授知識的能力，若能在沒有權力壓力

的合作關係下進行督導更能發揮其效

能。許韶玲（2007）提到，當督導關係
反映出一種權力關係的差異、懸殊，或

是「下對上」、「低對高」的關係時，

低權力者須仰望或遵守高權力者之意志

或行動，則更可能出現受督者隱而未說

的現象。

一如黃靚琦（2001）提到，權力不
只侷限於上對下的關係，當下屬擁有上

司所需要的資源、技術時，下屬也可能

擁有權力，此一權力的往來將成為督導

關係中的動力歷程。因此，權力是一種

動態的動力觀點，督導者與受督者雙方

均擁有權力，而非僅只存在於督導者一

方，並為督導效能帶來更多的變數。

然而，在行為層次上的反應，遇到

這種熟悉的督導困境時，督導者可以採

取建設性方向去反應，但當督導者未能

意識在督導歷程中權力動力的影響，可

能會繼續表現過度反應性、控制性、被

動性、超然性、缺乏文化敏感性或無法

借鑒理論來做出有關臨床方法的選擇。

儘管這些行為都不一定會被視為重大過

失，但可以合理地假設，根據大多數專

業標準，這些行為並不代表「良好」做

法。督導者會感覺他正在與受督者的無

能共謀，而不是作為督導者應該做「正

確」的事情，又或者可能擔心自己對受

督者的個案所應承擔的道德責任，這些

都是可能產生的內隱道德困境（Copeland 
et al., 2011）。

因此，督導權力可能合宜的使用，

也可能產生誤用。以上述例子而言，當

督導者意識到督導關係中可能存在著的

權力問題或困境，或當發現他的督導工

作並非有效，甚至可能對個案產生潛在

的破壞性時，督導者能做何處置？

Murphy與Wright（2005）從受督者的角
度探討督導者的正負向權力使用，並歸

結權力的正向使用提供參考，包括：1.促
進對於權力的討論、2.交流想法、3.提供
回饋、4.評估、5.賦予受督者權力、6.促
進安全的督導關係、7.合作式關係、8.定
義督導的期待；此外，提出負向督導權

力的使用方式包括：1.對某一位受督者的
獨特對待、2.督導強加其臨床工作風格、
3.濫用權力、4.違反受督者的保密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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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5.督導者對自己的需求考慮優先於受督
者，以供我們作為借鑑。

在主流論觀點裡，權力通常會被描

述成具有包括約束和控制他人的負向問

題（Flaskas & Humphreys, 1993），然
而，意識到督導關係裡存在著權力的重

要性與必要性後，如何適宜的運用權力

藉以提升督導效力，則成為重要的問

題。那麼，督導者可以做些甚麼？我們

如何平衡個案、受督者以及職業和法律

道德的責任？在不過度承擔專家角色的

情況下，我們如何找到方法來傳播知

識？在保持合作精神的同時，我們如何

創造一種學習環境，既能夠考慮到受督

者的需求，同時也考慮到我們的需求和

優勢？我們如何使用權力而不是濫用權

力？以下提出幾個建議，有助於處理督

導中固有的職責和權力的動態平衡。

1.督導關係開始前的均權準備
（1）透過督導合作關係的開放與透

明化，讓督導雙方能夠共享彼此同意之

合作方式。例如：討論法律和臨床要求

（如與個案告知督導存在的知後同意，

以及需要持續記錄工作的內容）等方式

展開督導關係。

（2）督導者和受督者以真誠的展開
討論與對話空間，並就期望和解決問題

的方法以達成彼此認定的協議。

2.督導關係中可持有的態度
（1）以受督者之角度出發，透過討

論和評估受督者的優勢和弱點、學習方

式和學習需求來開展督導，建立協同合

作關係，以平衡督導中的專家角色。

（2）減少專家化，督導者提醒權力
的共享，將平權或均權概念落實於督導

關係裡。

3.持續性的開放對話
在督導中持續性的討論與評估，真

誠開放的討論成為督導的基調。

綜上所述，對於督導關係中權力、

督導權力的動力、均權的觀點以及權力

運用的提醒，提出本文相關的建議。

一、�督導者自省與正視權力的存在
與正用權力

我們通常給予權力負向標籤，權力

常等同於陰險、算計與傷害，它與自我

概念格格不入，於是我們便假裝它不存

在、假裝彼此是平等的，以免傷了自我

形象（蔡曉雯等人，2010）。然而，破
除此一迷思，正視權力存在的必然性，

專業關係中存在權力與權威的要素，必

須善用權力來協助解決問題而非濫用權

力（黃維憲等人，1985）。
在開展督導之初，承認所握有的權

力—權力的範圍、在整個督導制度裡的

限度，以及我們怎麼看待自己帶著權力

進入關係，挑明權力關係的存在，等於

宣告督導關係裡的權力現象是可以公開

對話的話題，每個人都存在著社會性建

構的權力關係（ S t o r m  &  T o d d , 
2009/2011）。惟有當我們能夠意識權力
的存在後，也才更能夠留意自己是如何

使用權力，以及如何為督導關係帶來影

響。

二、�理解動力與覺察權力濫用為違
反專業倫理

大多時候，督導者並未能夠真正的

看見自己如何濫用權力，有些時候，這

些因為無知而犯的錯，反而成為另一種

專業上的權力迫害，而形成迫害的人可

能是渾然不自知，因此，如何能夠提高

權力擁有者的覺察與意識化，以避免權

陸、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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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濫用，甚至將權力濫用視為倫理議

題，藉以透過更多的培訓與教育的歷程

增進專業工作者的知能。

三、�以多元視角解構與平衡督導關
係中固有的職責和權力

最後，督導者嘗試以更積極的方

式，改善或減少在督導關係中的權力結

構的框架，建立更為平權的督導關係，

包括：督導者的後設立場，督導前有更

多關於督導歷程的知後同意、澄清與核

對彼此的督導期待，以避免後續的期待

落差與挫折；此外，開展安全信任的督

導關係，使督導者更能夠安全的揭露與

表達自我，以避免落入加害者與受害者

的三角關係裡。

當權力運作愈是隱晦神秘，受督者

愈覺得不確定不可靠，因此，透明化解

構督導的權力關係，能夠淡化階級性注

視的威力（Storm & Todd, 2009/2011）。
許多研究指出當受督者在督導過程中感

受到與督導者在想法、觀念、或諮商風

格有所差異或衝突時，許多受督者會選

擇不在督導過程中提出，甚至選擇隱而

不說或者忽視，大多數會找同儕討論及

自行調適，而此現象背後反映出的就是

權力議題，且某種程度也反映出督導關

係（許韶玲，2003，2007）。因而，如
何正確理解權力之運作與正用權力，實

為重要之課題。

Storm與Todd（2009/2011）曾經提
到，督導者在進行督導工作時需抱持的

態度，與之共勉：

「心理治療督導是一種專業人員間

的學習關係。督導者提供自身的知識與

經驗，從容的穿梭在與受督者建構的多

重角色間，在滿足受督者的需求之餘，

發掘並深化他們原有的優勢天賦與擅長

的治療類型，而不是將督導者自己的治

療技巧和專門領域強加在受督者身上。

兩造合作的共同目標，就是在確保提供

給個案服務品質的同時，提升受督者的

臨床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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